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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生活

除了银杏烂漫，黄金城道还有“金子”般的回忆
2021.1.6 佐责任编辑 / 张蕾 陆骏健 执行编辑 / 景山

初冬，古北黄金城道又迎来了
一年最美的时节。在不久前启用的
融·古北驿站里，一场“黄金城道街
区主题展览”带你认识这条街区的
“前世今生”。

展览通过“我们从未离开过这
里·记忆古北”“我们的黄金城道·
日常镜头”和“我们与街区的故事·
融情街区”等三个板块，回顾古北
国际社区和黄金城道步行街的历
史，呈现生活、工作在这个街区的那
些人和那些故事，让每一位熟悉或
者陌生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这个街区
的温度与温情。

古北新区的规划
1984年，上海第一个大型高标

准国际居住区古北新区开始规划。
西起虹许路，东至姚虹东路，北起
延安西路（高架）与虹桥路，南至
古羊路。
1986年 10 月，由国务院批准

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古
北新区是以海外人士、外国专家、港
澳台同胞等为主要居住对象的涉外
社区。
1986年，作为虹桥开发区建设

配套项目的古北新区建设紧随其

后。新区开发建设以古北南路、伊犁
南路为界，分 3个区段、24 个街坊。
一区为高层公寓、办公综合楼、展
览厅组成的综合建筑区；二区为住
宅群和部分办公设施建筑群；三区
为别墅、高层公寓和多层公寓综合
楼区。
经过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开发

建设、统一管理服务，占地 136.6 公
顷的古北新区成为城市综合开发的
典范，经过 30 余年的开发建设，逐

步形成了欧陆风格和北欧风情为基
调的大型国际化涉外街区，也是上
海改革开放的地标和名片。
而作为横贯古北国际社区主干

道的一根“玉带”，黄金城道步行街
于 2005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08
年正式对外开放。
黄金城道步行街西起古北路，

横穿银珠路、玛瑙路，东至伊犁南
路，道路全长 670 米，宽 46 米至
80米不等，道路面积 39000 平方

米。步行街主打“体验式消费”，个
性化餐饮、娱乐、生活商铺处处彰
显异域风情，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独
特的开放空间和一个远离喧嚣的
避风港。

建设与共治
1996 年，针对古北新区（一

期）外籍居民多的现状，虹桥街道
建立了全国第一家涉外居民委员会
“荣华居委会”。2007年，为更好地
服务古北国际社区的居民，荣华居
委会建立了古北市民中心。
2013年 9月 29日古北市民中

心迁至富贵东道 99 号。市民中心
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综合性为民服
务平台，集事务受理、生活服务、文
化融合、社区共治四大功能版块，被
誉为便利、温馨、精彩、融合的国际
社区“市民之家”。
2014 年 5月，作为全国首个国

际社区中设立的党组织，荣华居民
区党总支成立了 “古北市民议事
厅”。逐步探索出一套以“自主提
事、按需议事、约请参事、民主评事、
跟踪监事”为特色的议事厅运作规
则。
2016年 6月，古北市民中心发

布了 2016 版的《“融”———荣华国
际社区工作法》。工作法由礼仪公
关法、服务推进法、契约管理法、民
主参与法、协同共治法、文化交融法
六个部分组成，凸显一个国际社区
治理的融合之道。2018年，《“融”
———荣华国际社区工作法》被评为
全国十大优秀工作法。
如今在古北居住的 3.2 万余中

外居民中，有 50%以上的境外人
士，以日韩两国人士居多，还有来自
新加坡、印度、土耳其、英国等国的
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多、华侨华裔
多、留学归国人员多、新社会阶层人
士多的特点，使古北成为了汇聚中
外友人的“小小联合国”，地球在这
里变小了，而开放包容之心却是海
纳百川之大。
2019年，由虹桥街道牵头，黄

金城道成立了完全由居民、沿街
商户、物业、驻区单位居委会等组
成黄金城道共治委员会，着重对
公共设施维护、垃圾分类投放、非
机动车通行、文明养宠、公共活动
秩序等五大社区治理难点制定街
坊管理规约，提升社区一体化治
理水平。

（上海长宁）

外籍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
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案说法

案情简介：
大卫 （化名 ）是一名德国的十

岁小孩，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居住已
经一年有余。 某天他在小区附近的
一个公园玩耍时，失手将手中玩具
甩出打中一名六岁的中国小孩，造
成该名小孩轻伤，那么大卫是否需
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案例分析：
首先，由于大卫是外国人，因此

该侵权纠纷属于涉外侵权纠纷，需
要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八条和第
四十四条来确定适用的法律，如
果本案中的当事人对于适用哪个
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达不成一致
意见的，由于双方的共同经常居
住地和本案的侵权行为发生地都
在中国，所以本纠纷可以适用中国
的法律来解决。
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
定，大卫的行为致人轻伤，并且他
本身对此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
八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二
条的规定，大卫在中国属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他过失致人轻伤应
当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而大
卫及其父母不属于外交人员不享
有外交特权和豁免，不能因为大卫
是外国人而免除其侵权责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

第八条 涉外民事关系的定
性，适用法院地法律。
第十二条 自然人的民事行

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自
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
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
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
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
继承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 侵权责任，适用

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
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
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
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
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十九条 八周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
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
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

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 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
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
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
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
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虹桥司法所）

虹桥街道正在积极创建“上海市儿童友好型社区”。为了进一
步宣传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虹桥街道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
点、长宁区法宣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共同为社区内的外
籍未成年人，带来了涉外未成年人保护问答。本期主题是，外籍未
成年人在社区内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黄金城道
满城金黄

美好

虹桥

树上溢彩流金，树下落叶满地。初冬
的黄金城道，正如它的名字般，迎来了一
年中最“金黄”的时刻。道路两旁的银杏，
多了几分缱绻诗意。 一起来感受黄金城
道这一抹初冬独属的美景吧！


